
湘环许决〔2025〕477 号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湘潭市中心医院本部核医学科（西区）

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退役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湘潭市中心医院：

你医院（地址：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和平路 120 号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12430300445339701Y）提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审批报告表（辐射类）核技术利用行政许可申请，本厅已依法

于 9 月 15 日受理，于 9 月 22 日开展了技术评估，并已完成受理

公示和拟审批公示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医院提交的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审批申请书》及有关材料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

十八条第一款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

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，我厅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二、医院拟将本部院区内 1 处核医学科场所即核医学科（西

区）进行退役，场所内原使用一台 SPECT/CT，本次一并退役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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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原使用核素 F-18（日等效操作量为 3.7E+9Bq），该场所已于

2023 年 12 月停用。退役涉及的工作内容主要为场所、设备、物

品的拆卸和搬运，不涉及房屋的拆除等工作。本项目退役工作场

所与核医学科（东区）共同使用一个衰变池，故本次衰变池不退

役。退役目标为：整个场所退役后，场址达到无限制再利用标准、

场址可无限制开放。根据湖南贝可辐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

目的环评分析结论、专家评审意见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技术

评估意见（《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关于湘潭市中心医院本部核

医学科（西区）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》（湘辐评〔2025〕7 号）），我厅原则同

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总体评价结论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该项目

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述的规模、地点、污染防治措施开展

退役工作。

三、在项目实施管理中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：

（一）做好退役场所遗留物的清理处置工作，退役场所遗留

设备、设施、物品的清洁解控控制水平应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与

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的规定。

（二）在退役实施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射

安全防护措施以及辐射安全责任，对相关工作人员按要求做好辐

射剂量的跟踪监测和体检，保存好退役过程中的监测记录档案。

四、场所退役工作完成后，须尽快开展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

后，方可无限制开放使用，并及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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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验收完成后，按时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

台填报验收相关信息。

五、本项目由湘潭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你

医院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复后的环境影响报

告表及批复送至湘潭市生态环境局。

你医院如对本批复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向长沙铁路

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附件：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湖南省生态环境厅

2025 年 1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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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相关法律法规内容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:申请

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

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:

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，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

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:审批

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收到环境影响

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

抄送： 湖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，湘潭市生态环境局。


